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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实践层面，小程序电商交易规模巨大且持续高速增长，但相关的法律争议频发，本研究直面这一热点

问题，为司法实践和监管政策提供了清晰的分析框架和解决方案，有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

序。在理论层面，文章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其构建的“三维义务体系”，该体系没有停留在对现有法律

的简单解读，而是结合小程序电商的独特业态，创造性地将平台义务分解为“基础共性”、“类型化差

异”和“特殊场景”三个维度，提供了一种比传统“一刀切”模式更为精准、动态的规制思路，深化了

平台责任理论在特定场景下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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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transaction scale of mini-program e-commerce is huge and maintains rapid 
growth, yet relevant legal disputes occur frequently. This research directly addresses this hot issue, 
providing a clear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solutions for judicial practice and regulatory polici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tecting consu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regulating market order.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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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 obligation system”. Instead of merely interpreting existing laws, this system creatively 
decomposes platform obligations into three dimensions—"basic commonalities”, “typed differences”, 
and “special scenarios”—by combining the unique business format of mini-program e-commerce. It 
provides a more precise and dynamic regulatory approach than the traditional “one-size-fits-all” 
model, deep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platform liability theory in specific scenar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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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社交生态的持续完善，小程序电商已崛起为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

核心增长极。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4 年中国小程序电商行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 年我

国小程序电商交易规模突破 3.8 万亿元，同比增幅达 41.2%，其中多商家聚合型与品牌自营型小程序的交

易占比合计超 70% [1]。这种依托微信、支付宝等母平台技术接口构建的轻量化交易模式，既突破了传统

电商 App 的下载门槛，又借助社交裂变实现了流量的高效转化，但其固有的“依附性”与“多元性”特

征，也催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法律争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是根据电子商务的特殊性建立起来，不同

于一般民商法，一般认为属于民商法的特别法[2]。其虽已确立电商平台的基本义务框架，但该法以传统

独立电商平台为规制原型，难以完全适配小程序电商的特殊业态。实践中，“微信小程序售假案”、“支

付宝小程序信息泄露案”等纠纷频发，核心争议均聚焦于义务主体归属模糊、义务内容界定不清等问题。

因此，本文立足小程序电商平台的业态特征，厘清其义务配置的法理基础，破解实践困境并构建科学完

备的义务体系，以期为小程序电商平台的义务配置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明确的实践指引。这不仅是完

善电子商务法律规制的内在要求，更是保障交易安全、推动小程序电商行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小程序电商平台的内涵界定与义务配置基础 

(一) 小程序电商的概念与特征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未对小程序电商作出明确界定，但结合行业实践与技术属性，可将其定义为：

依托微信、支付宝等母平台的技术架构与流量生态，通过轻量化应用程序，即“小程序”实现商品展示、

交易撮合、支付结算等核心功能的电子商务模式。其核心特质表现为“以小程序为载体、以社交场景为

依托、以轻量化交易为核心”的新型电商形态，与传统独立电商 App 及平台内店铺形成显著区隔[3]。 
笔者认为，相较于传统电商，小程序电商平台呈现出三大鲜明特征：其一，依附性突出，小程序电

商无法脱离母平台独立存续。所谓母平台，是指为小程序电商提供基础生存与运营支撑的核心载体平台，

是小程序无法脱离的底层依托主体。其核心功能包括：提供技术接口支持小程序开发部署、开放自身流

量池(如社交裂变机制)供小程序获取用户、提供服务器存储小程序部分交易数据等，典型例子有微信、支

付宝、百度等搭载小程序的综合性平台。简单来说，如果把小程序比作婴儿，那么母平台就是孕育它、

提供氧气(流量)和营养(接口)的母亲。小程序电商的技术开发依赖母平台的接口支持，流量获取依托母平

台的社交裂变机制，交易数据亦部分存储于母平台服务器。这种依附性导致其主体结构远比传统电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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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形成了“母平台–小程序运营方–入驻商家”的多元主体链条。其二，形态轻量化。小程序无需下载

安装，用户通过扫码、搜索等便捷方式即可快速进入交易场景，平台功能聚焦核心交易环节，简化了传

统电商的操作流程，但也导致部分监管必需的功能模块存在天然缺失。其三，业态多元化。从运营模式

划分，小程序电商可细分为品牌自营型(如星巴克官方小程序)、多商家聚合型(如京东到家小程序)、服务

导流型(如美团外卖小程序)等，不同业态在交易控制权、盈利模式上差异显著，为义务配置带来结构性挑

战[4]。 
(二) 小程序电商平台义务配置的法理基础 
通过梳理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归纳出小程序电商平台的义务配置是以四大法理为支撑。一是权责

一致理论。该理论主张权利与义务对等是核心，小程序电商平台凭交易场所提供、流程控制等优势获利，

便应承担交易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义务。多商家聚合型平台对入驻商家有审核管理权，自然负

有监管责任，这与《电子商务法》第 9 条的立法精神相契合。二是信赖保护理论。电商交易中消费者基

于对平台的信任决策，法律需保护该信赖利益。小程序依托社交场景发展，消费者信赖感更强(如微信好

友推荐)，更需明确平台义务以巩固信任，避免“社交信任”转化为交易风险[5]。三是风险控制理论。依

据该理论，风险控制能力强者应承担更重防范义务。小程序平台虽依附母平台，但掌控商家资质、商品

信息等核心要素，比消费者更易识别虚假宣传、售假等风险，故需履行风险防范义务[6]。四是利益平衡

理论。在该理论的要求下，义务配置需平衡平台、消费者、商家等多方利益。既以义务底线保障权益与

秩序，又避免义务过重抑制创新，结合小程序“轻量化”特征实现监管与发展的平衡[7]。 

3. 小程序电商平台法律义务配置的现实困境与成因 

(一) 义务配置的实践困境 
笔者通过梳理发现，当前小程序电商平台义务配置面临多个问题，直接引发了交易纠纷与监管难题，

主要困境表现为三方面： 
(1) 义务主体归属模糊 
该困境的核心矛盾为母平台与小程序运营方义务划分不清，其通常会导致消费者在维权时，母平台常

以仅提供技术服务推诿，运营方则以权限受限卸责，形成“多头无责”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实际中既给消

费者维权带来了极大困难，也降低了相关部门的监管效率。 
(2) 义务内容界定混乱 
因《电子商务法》未区分小程序与传统平台及内部业态差异，导致监管经常“一刀切”。如要求品牌

自营型小程序承担多商家平台的商家审核义务，这与实际不符。部分商家平台则借着自营的名义逃避监

管，导致假货泛滥。 
(3) 义务履行标准缺失 
现有法律未明确义务履行标准，如《电子商务法》仅要求审核商家资质，但未规定核验方式与频率，

导致大平台双重审核、小平台形式审核的悬殊差异。另外，《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明确存储期限与加密

标准，超 30%的小程序存在过度收集敏感信息问题，且多数无安全保障措施。1 
(二) 义务配置困境的成因剖析 
(1) 立法滞后性 
《电子商务法》以传统电商为参照，未预判到小程序“依附性”、“轻量化”特征，存在适用缺口。

如该法第 9 条对平台经营者的定义，因小程序网络经营场所依附母平台而引发认定争议，且未明确母平

台与小程序运营方的义务划分。 
 

1数据来源于中国消费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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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管定位模糊 
在实践中，监管困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主体权责不清，市场监管、网信等多部门职责交叉，

复合型纠纷中协调低效。二是方式适配不足，传统的“自查 + 线下抽检”模式难以覆盖小程序交易的“碎

片化”、“即时性”特征，导致线上专属监管技术缺失。 
(3) 平台属性差异 
笔者认为，属性差异是义务界定混乱的核心。小程序依附母平台，与传统电商的独立性形成反差，导

致义务体系无法套用。其内部品牌自营(销售者)、多商家聚合(交易中介)、服务导流(信息提供者)等业态属

性不同，核心义务本应各异，但监管部门与司法部门未充分考量这种差异，导致义务配置缺乏针对性。 

4. 小程序电商平台法律义务配置的核心体系构建 

(一) 属性认定的核心原则 
属性认定是义务配置的逻辑前提，只有明确小程序电商平台的法律属性，才能精准匹配对应的义务

内容。笔者认为，结合小程序电商的业态特征，属性认定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从而为义务配置提供坚

实基础。 
(1)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要求属性认定不能局限于平台的表面宣传，如自称品牌自营或综合服务平台，而

应穿透表面形式，以实际交易控制权、核心服务内容、盈利模式为核心判断依据。例如，一个小程序虽

对外宣传为品牌自营平台，但实际允许第三方商家入驻并收取交易佣金，且对入驻商家的商品定价、售

后政策具有直接控制权，则应认定其为多商家聚合型平台，而非单纯的商品销售者。 
(2) 分类认定原则 
分类认定原则是应对小程序电商业态多元化的核心准则，即根据运营模式将小程序电商平台划分为

不同类型，分别进行属性认定[8]。具体而言，品牌自营型小程序应认定为电子商务经营者，而非平台经

营者。多商家聚合型小程序应认定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服务导流型小程序应认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笔者认为，不同类型平台的法律属性存在本质差异，其义务配置也应体现差异化，避免“一刀切”的监

管模式。 
(3) 权责匹配原则 
权责匹配原则要求属性认定与义务、责任承担形成闭环衔接，即平台享有的权利范围应与其承担的

义务强度、责任风险保持一致。笔者认为，对于多商家聚合型平台，其享有对入驻商家的审核权、交易

规则制定权、佣金收益权，对应的应承担商家资质审核、交易过程监管、纠纷协调处理等义务。对于母

平台，其享有小程序的准入审批权、流量分配权、数据控制权，对应的应承担小程序运营方资质审核、

技术安全保障、协助监管等义务。这种权责匹配的认定方式，既能避免平台滥用权利，也能防止义务泛

化导致的创新抑制[9]。 
(二) 小程序电商平台的核心义务体系 
基于上述属性认定原则，结合小程序电商的业态特征，笔者认为，应构建“基础共性义务 + 类型化

差异化义务 + 特殊场景义务”的三维义务体系，以实现义务配置的精准性与科学性。 
(1) 基础共性义务 
基础共性义务是所有类型小程序电商平台均需履行的核心义务，围绕“保障交易基本安全与消费者

基本权益”展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其一，信息披露义务。依据《电子商务法》第 17 条规定，平

台应在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与其经营业务相关的行政许可信息。其二，消费者权益保

障义务。这是平台的核心法定义务，主要包括：1) 退换货保障义务。平台应严格遵循《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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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5 条“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规定，明确退换货适用范围、流程与时限。2) 投诉处理义务。建立小

程序内在线客服、投诉按钮等便捷渠道，对消费者投诉需在 7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并告知处理进展。其

三，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义务。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 17 条、第 22 条规定，平台应“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收集个人信息”，明确告知消费者信息收集的目的、范围与使用方式，严禁过度收

集。笔者认为，对于小程序电商平台，尤其需避免收集与交易无关的信息，交易完成后，应及时删除或

匿名化处理不必要的个人信息。其四，交易记录保存义务。《电子商务法》第 31 条明确要求，平台应“记

录、保存平台上的交易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三年”。依据该规定，小程序电商平台

应依托母平台的技术能力，完整留存交易订单、商品详情、支付记录、物流信息等数据，确保数据的真

实性与可追溯性。母平台也应建立交易数据备份机制，避免因小程序运营方退出或注销导致数据灭失，

为监管执法与司法裁判提供依据。 
(2) 类型化差异化义务 
类型化差异化义务是根据不同属性小程序电商平台的核心功能设定的针对性义务，其核心逻辑是“义

务内容与平台属性、控制权相匹配”，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对于多商家聚合型平台，核心义务应聚焦在商家与交易监管。具体包括：1) 商家资质审核义务。严

格核验入驻商家的营业执照、相关行政许可，对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交叉验证，建立商家

档案并每半年进行一次动态复核。2) 商品信息审核义务。可以采用人工复核的方式对商家发布的商品信

息进行审核，严禁发布假冒伪劣、国家禁止销售的商品。 
对于品牌自营型平台，核心义务应聚焦在商品质量与服务保障。具体包括：1) 商品质量保障义务。

建立进货查验与索证索票制度，留存商品质量检验报告，确保商品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严禁销售过期、

变质商品。2) 广告合规义务。商品宣传内容需真实、准确，严禁使用“最优惠”、“国家级”等绝对化

用语，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3) 售后服务义务。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对商品质

量问题应及时履行维修、更换、退货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无理拒绝。 
对于服务导流型平台，核心义务应聚焦在信息真实性保障。具体包括：1) 导流对象资质核验义务。

对被导流商家的营业执照、经营资质进行基础核验，确保商家主体真实存在。2) 风险提示义务。在导流

页面显著位置标注“本平台仅提供信息服务，交易风险请自行核实”等提示语，明确自身与交易双方的

法律关系。 
(3) 特殊场景义务 
特殊场景义务主要是针对小程序电商中新兴、高风险的交易场景设定的专项义务，其核心目标是“聚

焦风险防控，填补监管空白”，当前主要涵盖直播带货与跨境交易两大场景。 
在直播带货场景中，小程序平台应履行直播内容与交易双重监管义务。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第 10 条规定，平台需对直播营销人员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审核备案，建立人员档案。实时监测直播

内容，严禁传播虚假宣传、低俗色情等违规信息。对直播推荐的商品，需提前审核资质证明与价格信息，

防范“低价引流、高价销售”、“虚构销量”等欺诈行为。 
在跨境交易场景中，小程序平台应履行全流程跨境合规义务。在小程序首页公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

试点资质、海关备案编号、检验检疫备案信息等，以及确保销售的进口商品符合我国质量标准，不纳入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的商品坚决不得销售。 

5. 结语 

小程序电商平台义务配置需立足业态特征精准化，当前其在义务主体、内容、标准等方面的困境，

源于立法滞后、监管模糊与平台属性差异的叠加，破解关键在于以平台属性认定为基础构建科学义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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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本文提出的“基础共性 + 类型化差异 + 特殊场景”三维义务体系，以权责一致等法理为支撑，结

合平台属性明确义务与责任，兼顾交易安全、权益保护与行业创新，其落地需三方协同：立法修订《电

子商务法》并增设专项条款，监管构建“分类分级 + 技术赋能”机制，平台完善合规体系并将义务履行

纳入考核。随着小程序电商与新技术深度融合，新场景与风险将持续涌现，义务体系需动态优化。未来

应加强前瞻研究、完善义务标准，推动行业发展与法律规制与时俱进，实现平台、消费者与市场的三方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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